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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與承傳──摩西父母 
 

來 11:23 
 

11:23 摩西生下來，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，就因著信，把他藏了三個

月，並不怕王命。 
 

引言、信就是「進入傳統」 
 

上篇講章提到我為了決定是否講解來 11:20-22 提到的三位以色列人的先祖，以撒、雅各和約

瑟而猶疑良久，今次，為猶疑是否講解 11:23 提到的「摩西父母」，情況就更為嚴重。因為

提到「摩西父母」，除了他們是「摩西的父母」之外，幾乎再沒有甚麼好說的。摩西的名聲

太偉大了、人格太高尚了，連以撒、雅各和約瑟等以色列人的先祖都給壓倒性地比下去，何

況甚麼「父母」哩！心想：倒不如略過這節，直接講摩西吧！ 

 

當然又是好一番猶疑掙扎。 

 

最後，當然要順服聖經。於是，我「強逼」自己，順著聖經，特別是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的思

路，在摩西父母的身上，尋找信心的表現，並據此進一步豐富我對信心的了解，明白天父對

有信的人的期待與要求。 

 

我已經說過，希伯來書的「信心名單」列示的其實是一個「垂直的團契」，由亞伯開始，中

間經過以諾、挪亞、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約瑟等七個代表人物，一脈相承，繼承著一個

「信心的傳統」，共同信守著上帝的應許，共同盼望著那個更美的家鄉──相信人類雖因犯

罪叛逆上帝而被逐進天家（伊甸），但仁慈的天父上帝，終有一天必要賜與他們一個更美的

天家、一份永遠的兒子名份，一位無限慈悲的天父。我的意思，是他們的信，不是空泛地相

信有一個上帝（這是連共濟會也信的有神論），或相信上帝有甚麼能力和屬性（這是神學而

不是信仰），又或相信上帝會怎樣保佑他們平安大吉（這是實用神學和民間宗教），而是進

入並確守於一個「具體和特定的關係脈絡」之中，即進入並確守在他們與他們有信的祖宗的

關係，從而也進入並確守在他們與上帝的關係之中。簡單一句，信就是「承傳」──繼「承」

著一個具體而特定的信仰「傳」統。 

 

接下來講到的「摩西父母」的信，我們也必須按著這思路來了解。總之，信不

是「信對」一堆教規教義（這是理性活動而不是信仰），信也不是一絲不苟地

恪守教儀教制（這是行為主義而不是基督信仰），真正的信是進入一個關係、

進入一個延綿不斷的信仰傳統、進入一個有信的群體，與一切有信的人一起去

信、一樣地信。 

 

今天的信息，就是想透過摩西父母平凡中亦不平凡的榜樣，再一次確認和印證上面所講的信

的根本定義。只一節經文，我會分開五點來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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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摩西生下來...... 
 

首先，信絕對不容忍抽象，摩西父母的信，既需扣連於他們歷世列祖的具體歷史，也需扣連

於他們的兒子摩西「生下來」的時候的具體場景。 

 

記得，自約瑟死後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寄居了大約三百年，其中風光的時候很風光── 

 

出 1:7 以色列人生養眾多，並且繁茂，極其強盛，滿了那地。 

 

他們貴為宰相的親族與後人，「生養眾多，並且繁茂，極其強盛」，大可以樂不思蜀，忘記

上帝的甚麼應許，在埃及永久地落地生根。 

 

但另一方面，他們折墮的時候也很折墮── 

 

出 1:8-14 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，治理埃及，對他的百姓說：「看哪，這以色列

民比我們還多，又比我們強盛。來吧，我們不如用巧計待他們，恐怕他們多起來，日

後若遇甚麼爭戰的事，就連合我們的仇敵攻擊我們，離開這地去了。」......埃及人

嚴嚴地使以色列人做工，使他們因做苦工覺得命苦；無論是和泥，是做磚，是做田間

各樣的工，在一切的工上都嚴嚴地待他們。 

 

原來，後來有新的埃及王朝興起，時移世易，以色列人就淪為苦工，甚至「因做苦工覺得命

苦」，這樣就大可以「怨天」，否定上帝要賜福給他們的甚麼應許。 

 

人在風光的時候就忘記上帝，在折墮的時候就否定上帝，這些「不信的事蹟」，在聖經、歷

史與現實當中，多得記不下來。但三百年過去，到「摩西生下來」的時候，摩西父母，一對

無權無位的小夫妻，竟然還記得上帝及祂對列祖列宗的應許，想想，這是何等了不起的信。 

 

大家必須注意，他們懷愐的絕不是初到埃及時的風光日子，而是承傳自他們列祖列宗的應許

──他們最終要離開埃及，回歸上帝應許之地，成為大國，成為多族。他們的信心，沒有因

為眼前的苦難而喪失，也沒有因為之前三兩百年的風光而扭曲，卻一字一句地，仍然承傳著

祖宗遺教。用比較中國化的說法，這種「富貴不能淫」和「貧賤不能移」地對上帝應許與祖

宗遺訓的忠貞不二，就是摩西父母的信，也是信的根本定義。 

 

記得，摩西的父母絕對不是教條主義或食古不化地死守祖宗遺訓，像主耶穌年代的法利賽

人，貌似敬虔而實質全不用心與費力。摩西父母卻是在具體的歷史場景之中實踐信，就是不

沉愐於富貴的回憶、不喪志於貧賤的現實，也不畏懼於法老的恐嚇（見下文），卻對上帝的

應許，始終恪守，不離不棄。 

 

真正的信心，必須在具體的歷史和現實場景中併發和凸顯出來的，抽象化──

躲在甚麼教條、條義、教儀、教制內「造作」信仰，無論如何「正統」，都是

假冒為善，都是真信仰的敵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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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他的父母...... 
 

信是承傳，所以，希伯來書的作者大篇幅描寫摩西的信之前，先寫摩西父母的信。 

 

希伯來書的作者要告訴我們，摩西的信心當然偉大，但他的信不是「無中生有」的，他的父

母的信，承先啟後，接續著列祖的信，亦開啟了摩西的信。沒有這對摩西父母，這個看始無

足輕重的「中間環節」，以色列人以至全人類的信心歷史，就要大幅改寫。 

 

我們知道，在各種因緣際會下，摩西「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」── 

 

徒 7:21-22 他（摩西）被丟棄的時候，法老的女兒拾了去，養為自己的兒子。摩西

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，說話行事都有才能。 

 

驚人的是，這個「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」的摩西，為甚麼對「希伯來人的上帝應許與祖宗

遺訓」，仍然如此上心在意呢？ 

 

這必需歸功於他的「奶娘」，事實即是他的「親母」。故事是大家熟悉的── 

 

出 1:22-2:10 法老吩咐他的眾民說：「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，你們都要丟在河裏；

一切的女孩，你們要存留她的性命。」 

 

有一個利未家的人娶了一個利未女子為妻。那女人懷孕，生一個兒子，見他俊美，就

藏了他三個月，後來不能再藏，就取了一個蒲草箱，抹上石漆和石油，將孩子放在裏

頭，把箱子擱在河邊的蘆荻中。孩子的姊姊遠遠站著，要知道他究竟怎麼樣。 

 

法老的女兒來到河邊洗澡，她的使女們在河邊行走。她看見箱子在蘆荻中，就打發一

個婢女拿來。她打開箱子，看見那孩子。孩子哭了，她就可憐他，說：「這是希伯來

人的一個孩子。」孩子的姊姊對法老的女兒說：「我去在希伯來婦人中叫一個奶媽來，

為你奶這孩子，可以不可以？」法老的女兒說：「可以。」 

 

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親來。法老的女兒對她說：「你把這孩子抱去，為我奶他，我

必給你工價。」婦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。孩子漸長，婦人把他帶到法老的女兒那裏，

就作了她的兒子。 

 

摩西後來雖在埃及宮中多年，甚至「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」，不過，幼小的時候，「奶」

大他的卻是一個「希伯來婦人」，並且根本就是「孩子（摩西自己）的母親」。 

 

信仰不是一種空泛的「個人信念選擇」，而是「血脈的繼承」，摩西就是從他

父親的「血」和母親的「奶」中，繼承著希伯來人的血脈、使命、情懷、信心，

和最重要的，與上帝的情份與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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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...... 
 

這句看似平凡，其實是最難解的，因為「疑點」甚多，最明顯的有兩點： 

 

第一、「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」，難道摩西不「俊美」，他的父母就沒有信心嗎？如果是這

樣，他們的信心豈不是建基於孩子的外表與自己的判斷，而不是上帝的應許與信實？而且這

行徑使我們有一個頗不堪的聯想，就是始祖因分別善惡果「悅人的眼目」的自作主張偷吃禁

果的做法，大家記得，那次不是信心的表現，反是不信的表現。摩西父母「靠看樣子」的所

謂信，豈不與始祖的不信相同麼？ 

 

第二、倒過來說，摩西就算真的「俊美」不凡，有資格「活下來」，但別的希伯來嬰孩，不

會個個都樣子奇醜，醜得都「該死」──不值得他們的父母和上帝施以拯救吧！？ 

 

要解釋這一點，我們必要明白，他們是摩西的父母，而每個孩子，在父母眼中心上，都是「俊

美非凡」的，都是絕對有資格活下去的。若我們明白這個關鍵，那麼，摩西父母「見他是個

俊美的孩子」就立意救他的做法，我們就不應該聯想到始祖的不信的典故，即── 

 

創 3: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，也悅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愛的，能使人

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來吃了，又給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 

 

我們應該聯想到的，應是另一個完全相反的典故，即── 

 

創 1:26-31 神說：「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、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，使他們管理海

裏的魚、空中的鳥、地上的牲畜，和全地，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。」神就照著自己

的形像造人，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。神就賜福給他們......事就這樣成了。神

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 

 

天父看著自己所造的萬物，特別是按祂自己形象造的人，怎可能覺得他們不夠「俊美」呢？

在一切父母眼中，他們的兒子就是他們的「形象」，都是非常「俊美」的，就正如在偉大的

天父眼中，人類，他的兒子也是祂的「形象」，都非常「俊美（好）」一樣。  

 

父母心腸，能在自己看自己的兒子的情份中，體察到天父必以更美的情份看著我們，這就是

信，更是信心的核心內涵。你眼中的兒子俊美，天父眼中的你必更俊美；你總相信你的兒子

是有資格活下去的，你就更當相信你──上帝的兒子就更有資格活下去。必須記得，這「資

格」不在於你本身，而是因祂愛你！ 

 

信就是父母心腸，就是無限的天地親情。有像摩西父母一般，能如此對兒子動

心動情的，甚至冒死保護兒子的心腸，才能上通天地，感應天父的心。務必記

得，他們與他們的信心列祖相信的，正是天父要賜他們一個永恆天家、一個兒

子名份，與一位慈悲天父。沒有相近於天父的父母心腸，連自己的孩子也不愛

的人，又怎能信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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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就因著信把他藏了三個月...... 
 

好了，摩西父母既然對上帝的應許大有信心，對祖宗遺訓也非常執著，對親生兒子亦眷愛有

加，都一一符合信的定義，但為甚麼只能維持短短的「三個月」呢？ 

 

若是「冒死」違抗法老王的命令，何不抗命到底，最多不成功便成仁，好歹做個烈士呢？卻

是將兒子放在盒子再丟在水中「碰運氣」，這樣的不三不四呢？ 

 

上文已經強調，真信必需在具體的場景中體現出來，所以，重要的就不是摩西父母「做不到」

甚麼，而是他們在那樣的條件下竟然能夠「做到」甚麼──他們冒死把摩西「藏了三個月」，

到不能再藏了，就千方百計將小摩西放進河水中，「盡人事而聽天命」，將兒子的命運交與

上帝，這，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信了。至於做甚麼「烈士」或「殉道士」，請大家記住，聖

經並不是「無條件」地標榜這種信心的。 

 

根據不同的時代、處境和個人呼召，信心的精義固然一樣，但表現的形式卻可

以截然相反。 有些時候，為主而死是信心，但亦有些時候，為主而活，甚至像

但以理或俄巴底那樣有點「苟且」地活，或設法讓別人或後代「活下去」好延

續信仰，也是信心。摩西父母的信心，正在於此。 

 

 

五、並不怕王命 
 

出 1:22 法老吩咐他的眾民說：「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，你們都要丟在河裏......」 

 

還是值得再強調一遍：信絕對不容抽象，真信必需以具體的場景作為基礎和「血肉」，無血

無肉的所謂「正統信仰」是很可怕的，因為它會成為「教人的禮教」，並最終因為根本是「無

效之信」，就連自己也「殺」了。 

 

摩西父母的信的其中一個偉大之處，正正在於他們的「威武不能屈」，敢於「沖」著法老王

的「王命」來信來行。我們看到，長大後的摩西，敢於不怕法老的「王命」，帶以色列人出

埃及，這種勇敢，一定是遺傳自他的父母的。 

 

躲在象牙塔裡「研究基督教」、躲在主流教會裡聽及講空泛的「倫理宗教」、躲在煞有介事

的教儀裡「做足例行法事」、躲在所謂基督教社會裡講「基督教倫理」......都安全得很，因

為這種「信法」根本不需要「沖」著充滿敵意與殺機的「王命」，都不過「順水推舟」，骨

子裡面無血色，蒼白無力。意思是，這種信是「死」的，既救不了人，也救不了自己的。 

 

真實的信仰，一方面當然不應無中生有地「四處樹敵」，或動不動就要殉道做

烈士，但另一方面卻仍必須以真實的處境作為「血肉」，對抗著某種生死悠關

的「王命」，因為，只有這種信才有真正的「代價」，才配稱得上是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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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、信不必大，卻必要真 
 

主耶穌說過： 

 

太 17:20 ......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種，就是對這座山說：

「你從這邊挪到那邊。」它也必挪去；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 

 

芥菜種是極小的種籽，但只要它是真的、活的，它成長起來後，就會變得極高大的植物。同

樣，信心也不必求大，但必須要是真的、活的。 

 

摩西父母的信心，看似渺小平凡，但都是真的、活的、有血有肉的。 

 

這信，是在具體情境中真實地回應著上帝應許的信。 

這信，是在具體情境中真實地繼承著祖宗遺訓的信。 

這信，是在具體情境中真實地關愛著親生兒子的信。 

這信，是在具體情境中真實地守護著承傳責任的信。 

這信，是在具體情境中真實地沖激著法老王命的信。 

 

摩西父母的信心，就像芥菜種一般，渺小卻真實，「長大」後，就成為他們的兒子摩西偉大

的信，造福千秋萬代。 

 

最後，我再強調一遍： 

 

真信心絕對不能容忍「抽象」！寧願信得平凡、平庸、甚至粗

鄙一點，也要「真實」！而這真實，就是進入歷世一切有信之

人的承傳中，進入一個具體的延綿萬載的人神相遇的「故事

裡」，與故事中一切有信的人一起去信、一樣地信。 


